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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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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因此，维护良好的证券交易秩序，保护

投资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规范的证券市场中，完善的信息披露是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

法定义务之一，同时也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帮助提升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的质量，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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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决定着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因此，上市公司需要及时披露各项信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提升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本文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为分析对

象，首先叙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相关条件，其次阐

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最后论述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的对策建议，以便确保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提高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

1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概述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公告书、定期报告等

形式向社会大众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在披露信

息时，企业不仅需要披露财务信息，也需要披露非财务信息，

使投资者可以了解投资信息，加强双方沟通，从而使投资者做

出正确的信息判断。因此，全面而又真实的信息披露对于上市

公司和投资者都至关重要。一般而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

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第一，完整性。完整性是指上市公司必须将所有可能影

响决策或判断的投资价值信息充分而又及时地披露给投资者，

所披露的信息能够全面而又充分地揭示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

展现公司的整体经营实力，不得存在隐瞒或者重大遗漏的

情形。

第二，真实性。真实性是信息披露的最根本要求，要求所

披露的信息能够满足客观性、规范性以及一致性的要求。因此，

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内

容，同时还必须符合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其所披露的

内容与所反映的事实必须一致。

第三，及时性。及时性是指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在法

定期间内完成，如果重要信息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相关的披露

工作也应当及时推进，使投资者能够获取真实信息。例如，公

司的财务发生了变化和公司的管理层人事变动都需要及时告知

公众。

第四，公平披露。进行信息披露时，上市公司要保证向所

有投资者披露平等的信息，不存在由于投资者身份、金额以及

时间的不同而获取不同信息的情况。例如，在披露信息的过程

中，上市公司不能够出现选择性披露的情况，这会导致投资者

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交易行为，甚至可能出现内

幕交易情况，破坏市场的公平秩序，为此上市公司应当向市场

上的所有投资者公开相同的信息。

第五，准确性。准确性要求信息披露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

能够采用恰当的表达术语，保证所引用的数据真实可靠，不存

在任何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的语句。

2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2.1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冗余性问题

目前，我国多部门出台了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致使上市

信息披露出现政出多门的情形。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冗余，

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提高了信息披露的成本，

同时也掩盖了真正有用的关键信息，也导致一些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流于形式，缺乏真实可靠的信息内容。例如，财政部所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与我国证券管理机构所公布的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之间就存在重复披露的现象。《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未决诉讼或者是仲裁，而证券管理机构也要

求上市公司披露没有结案的重大诉讼以及仲裁，致使信息披露

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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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整性问题

第一，没有披露完整的关联方交易信息。当前，一些上市

公司并没有披露完整的关联方交易信息，如没有披露交易金额、

交易价格、定价策略等，也没有详细披露资产是否经过评估，

致使许多投资者很难了解到真实交易状况。在披露信息时，一

些上市公司常常掩盖股东的持股状况，致使许多关联方的信息

被刻意掩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仅仅只是说明了关联交易，并

没有对关联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也没有说明资金的去向。

例如，佛山照明并没有依法依规披露自身拥有重大担保事项，

金额超过上千万元，也没有披露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事项，投

资金额也高达上千万元。正因如此，佛山照明受到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第二，没有完善披露非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是指除财务

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内容，如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披露非财务信息依旧处于探索阶段，许多上市公

司并不会主动、详细地披露非财务信息。例如，某知名有色金

属企业并没有详细披露自身由于排放金属锇污染周边环境而被

责令全面停产整顿。上市公司必须在法定规定的期限内披露

相关信息，但是该上市公司并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将信息告知

公众 [2]。

2.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问题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许多投资者并不了解上市公

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因此，上市公司需要及时向社会披露重要

信息，使投资者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获悉真实的情形。例如，上

市公司可以在中期报告中归纳总结每个会计年度的工作状况，

可以在年度报告中归纳总结全年度的经营状况。这不仅给予上

市公司充足的准备时间，同时也可以使投资者准确了解公司的

经营状况。但是在实践之中，一些上市公司往往存在着信息披

露不及时的情形。例如，某药业企业因滞后信息披露而被政府

部门挂牌督办，这一信息曝光之后导致企业的股价不断下跌。

事实上，该药业企业事前已经知晓政府部门需要对其进行审查，

同时也接收到政府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的文件，但是如果该消

息及时披露，势必会对公司股票造成极大的影响。为此，在随

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公司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主动披露调查

结果，而公司的高管却暗中集中减持公司的股票，并从中获益。

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并不够及时，而不及时地披

露必将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

2.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问题

第一，调节利润。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常常采用推迟确认

收入等方式调节利润，或者随意增减资产折旧费用，又或者通

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以此达到扭亏为盈的目标。例如，某上

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但是第三年却实现了盈利。通过分析上

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该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够扭亏为盈，是

因为大幅度转回已经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第二，募集资金的使用状况披露不真实。由于上市公司的

改制并未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合理，许多上市公司

都存在着一股独大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经营决策。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了一

些大股东的提款机。例如，某上市公司的母公司累计占用上市

公司资产超过 20 亿元，这些信息并没有被充分披露，受到了

政府部门的公开谴责，同时该事件也被纳入了该上市公司的诚

信记录中 [3]。

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建议

为了不断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我们可以采取以

下几方面的措施。

3.1 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

第一，不断加大监管力度。近年来，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财

务造假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但是在具体落实时依旧存在一

些不完善之处，致使执法效果并不理想，执法力度不够，惩罚

和法律的威慑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正因如此，上市公司

的造假成本并不高，而获利却非常丰富，致使许多人铤而走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加

大监管力度，提升监管的实效，同时也需要加大对于违法违规

人员的处罚力度，情节严重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合理强化社会监督。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案

件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力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闻媒

体可以及时曝光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使广大公众知晓上

市公司所存在的不合理经营状况。为此，我国可以强化社会监

督力量建设，积极保障新闻媒体记者的调查采访权，同时也需

要有序约束新闻从业人员的不实报道行为，确保社会监督朝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对中介

机构的监管，如果发现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存在违规行为，

应当进行严惩，防止出现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相互串通的局面。

除此之外，我国还需要不断优化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环境，减

少不必要的干预，确保在工作时的独立性，使他们可以完全独

立地完成各项审计工作 [4]。

第三，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在上市公司群体中，投

资者主要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这部分人群数量众多，力量却

非常薄弱。为此，我国可以成立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通过协

会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理解和观察能力，整

理出有利于投资者投资的建议和决策，同时还可以受理中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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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各项诉讼业务。

3.2 完善信息披露法律体系

第一，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减少重复披露的行为。

为了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我们需要提高信息披露的

简洁性，将重要的信息一目了然地展现给投资者。为此，我国

需要引导上市公司制定标准化的披露报告，可以将披露信息分

成重要提示、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及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在信息披露时，每一个小点的披露

不得超过总披露字数的 25%，以此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

也确保披露的简洁性和规范性，加强信息披露的针对性。

第二，加大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坚决落实侵权民事赔偿

责任。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

但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完善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

为此，我国可以尝试引进退市过错赔偿制度，责令上市公司退

市企业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担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赔偿责

任，以此保障中小企业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与此同时，我

国还需要制定民事赔偿责任细则，明确上市公司由于信息披露

不完善给股民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法定程序，引导广大中小投

资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提高上市公司

的违法成本，促使上市公司可以及时披露各项信息，以此提高

信息披露的质量 [5]。

3.3 加强内部治理

第一，不断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可以履行自身的

监督职责，可以依靠自身的专业素养独立判断，可以对不合规

的事情开展调查，防止公司大股东随意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因此，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非常必要。但是，在现实生

活之中，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并不够科学，许多公司

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而独立董事的人选，往往是由大股东

直接决定，且大股东选派的独立董事常常是自己非常信赖的人，

很难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为此，我国需要不断完善独立董

事制度，需要改变独立董事的任命方式，积极转变由大股东任

命独立董事的局面，以此确保独立董事的人选可以真正发挥独

立董事的作用，能够有效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监督性。我

国还可以建立独立董事问责机制，依法追究未能履行职责的独

立董事责任，如发现其存在失职或者渎职的违法行为，则需要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在资本市场上，法

人股等非流通股非常集中，致使出现一股独大的情形，为财务

造假和信息披露违规埋下隐患。为此，我国可以加快推进上市

公司的产权改革，推动股权的多元化变革，这不仅可以规范上

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一股独大的情况。具

体而言，我国可以利用股权制衡机制来降低股东的控股比例，

使任何一个股东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以此形成相互牵制、相

互制约的平衡局面 [6]。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加快推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高信息

披露的水平，我国需要不断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同时，需

要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法律体系，加强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以

此确保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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